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大数据局地区大数据中心餐饮服务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喀什博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大数据局委托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大数据局地区大数据中心餐饮服务项目”采取竞争性磋商的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前来参加。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大数据局地区大数据中心餐饮服务项目
2、采购项目编号：KSBX(CS)-2021-02
3、采购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大数据局
4、代理机构：喀什博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 采购内容及采购预算资金：
餐饮服务采购需求 :   服务期限：一年    预算金额：90万元/年
6、服务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7、资金来源：财政预算资金
二、投标人资格
要求；以下证件需提供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餐饮管理(或餐饮服务），或三证合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4、具有税务局开具依法缴纳近三个月完税证明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凭证和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公司提供开标前三个月内有效银行资信证明）；
5、交投标保证金的有效证明；
           6、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认书）
7、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以采购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
三、报名，谈判时间及地点
1、磋商文件取得时间：2021年 11月 02日起至2021年 11 月 09日【上午10:30-13:30时及下午15:30-19:3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休息)】；
2、报名及购买磋商文件地点：线上获取
3、磋商文件售价：0
4、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1年 11 月 12日上午11：30(北京时间)；
5、磋商地点：喀什市深喀大道大数据中心4楼会议室
6、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与喀什博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五、联系方式　
地　　址：新疆喀什市东城区深喀大道深圳城3号楼15楼 
邮　　编： 844000         
电　　话：13565665606　　　　　
联系 人： 　刘老师  　　　　　　　
开户 名： 喀什博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采 购 人：喀什地区大数据局　
[bookmark: _GoBack]联 系 人：   冯老师　　
联系方式： 17709986365   　 　　　　  

喀什博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02日




